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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86 证券简称：金龙汽车 编号：2026-013

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开展 2026 年度理财业务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委托理财受托方：公司开户银行

 委托理财金额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，

2026年委托理财余额上限不超过93.00亿元

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：固定收益或低风险的理财产品

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

一、委托理财情况

（一）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

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成本，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厦门金龙

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龙汽车”）及子公司厦门金龙

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龙联合”）、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金龙旅行车”）、金龙联合汽车工业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

州金龙”）、厦门金龙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龙智能”）和厦门

金龙汽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龙新能源”）可使用公司暂时闲置

的自有资金用于购买金融机构（包括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信托等）的固定收益或

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。

（二）预计2026年度委托理财金额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短期委托理财，理财期限一年以内。具

体如下：

序

号
公司名称 2026 年委托理财余额上限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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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金龙汽车 250,000.00

2 金龙联合 260,000.00

3 金龙旅行车 150,000.00

4 苏州金龙 200,000.00

5 金龙智能 35,000.00

6 金龙新能源 35,000.00

合计 930,000.00

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年度委托理财余额合计上限不变的情况下，根据实际情

况批准公司及各子公司委托理财余额上限的适当调整。委托理财额度有效期自公

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

二、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

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

会审议。

三、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

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公司开户银行，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

权、资产、债权、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。

四、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账户资金以保障经营性收支为前提，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，并非以中长

期投资为目的，只针对日常营运资金出现银行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，为提高资金

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成本，购买固定收益或低风险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。用于理

财的资金周期短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

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委托理财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五、风险控制分析

公司开展的银行理财业务，通过选取短周期的银行理财产品，可避免银行理

财产品政策性变化等带来的投资风险。此外，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均为与公

司日常经营业务合作较多的商业银行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，对理财产品的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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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严格，公司通过与合作银行的日常业务往来，能够及时掌握所购买理财产品

的动态变化，从而降低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5 日


